
关于印发《克拉玛依市持续深入推进“打非治违”行动方案》的通知 
2013/5/15 

克安发〔2013〕9 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克拉玛依市持续深入推进“打非治违”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区、本部门和本单位安全工作实际情况，安排部署好“打非治违”工作。

附：克拉玛依市持续深入推进“打非治违”行动方案

                                                               2013年5月13日

克拉玛依市持续深入推进“打非治违”行动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和国家“打非治违”推进会精神，根据自治区安委会《关于持续深入推进“打非治违”行动的通知》（新安字〔2013〕4号）要求，坚持“打非治违”长期抓、反复抓，做到工作深下去、执法严起来、措施落实好、事故降下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市安委会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持续深入推进“打非治违”行动，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增强抓好 “打非治违”行动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目前，我市仍处于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类建设项目大量上马，加上高危产业多、中小企业安全基础较为薄弱，非法违法和违规违章导致的事故隐患不断增多，决定了“打非治违”是我市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长期性的艰巨任务。近年来，各区、各部门按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在“打非治违”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是工作进展还不平衡。各行业领域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查处和整改不彻底的问题仍然存在，工作中还存在安全监管漏洞，少数非法业主仍然组织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扰乱安全生产工作秩序。“打非治违”工作稍有放松，一些已被关闭取缔的非法生产经营建设单位随时可能死灰复燃。各区、各有关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打非治违”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始终把“打非治违”作为当前和今后抓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措施，持续深入推进。要通过扎实开展“打非治违”，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法治秩序，确保非法违法和违规违章引发的事故大幅减少，确保今年“坚决杜绝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有效遏制一次死亡3—9人的较大事故，减少1—2人的一般事故”总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突出工作重点，切实增强“打非治违”行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重点行业领域

　　在全市开展“打非治违”工作的基础上，今年重点整治事故易发多发的道路交通、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等行业领域。同时，扎实开展特种设备、民爆器材和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项治理。

　　（二）严厉打击10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1.无证无照、证照不全或过期失效仍从事生产经营建设的；

　　2.关闭取缔后又死灰复燃擅自生产经营建设的；

　　3.因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被暂扣证照，或因存在重大隐患被责令停产整顿仍擅自非法违法组织生产经营建设的；

　　4.生产经营建设单位超许可和资质范围进行非法生产经营建设的；

　　5.建设工程通过违法分包、转包或租赁、转借资质许可证照从事非法生产，将项目交由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单位和个人承担的；租赁、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建筑施工用钢管扣件和起重机械设备的；

　　6.不遵守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和职业卫生“三同时”规定，违法组织生产经营建设的；

　　7.非煤矿山企业非法承包或超深越界组织生产，以及假借整合技改逃避关闭、限期内未实施改造、拖延工期未完成改造、在整合技改区域违法生产或不技改生产的；

　　8.非客运车辆非法载客、非危货车辆非法载运危险品、烟花爆竹的；

　　9.非法违法用工的；

　　10.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指令、抗拒安全执法及其他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三）深入排查治理12类安全生产隐患和制度缺陷：

　　1.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不健全的；

　　2.企业领导带班、隐患排查治理、保护职工生命安全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健全、不落实的；

　　3.未开展全员安全培训，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未经培训持证上岗的；

　　4.未按规定为从业人员配备劳动防护用品或劳动防护用品使用不当的；

　　5.未按规定组建专职或兼职应急救援队伍，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编制、未备案、未组织演练的；

　　6.违反规定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不安全工艺、设备、设施的；

　　7.特种设备未按国家规定定期检测检验，安全辅件、安全装置保养维护不当，设备带病运行的；

　　8.安全距离不够、安全通道不畅通、安全警示标志不完善的；

　　9.未依法依规落实防中毒、防泄漏、防燃爆、防电击、防坠落等相关安全生产防范措施的；

　　10.违章指挥、违规操作和违反劳动纪律的；

　　11.道路交通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车站不落实“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制度的；

　　12.动火作业等未执行票证管理制度，受限空间作业防范措施不落实；职业病防治制度不健全，职业危害防范措施不落实，防护设施缺乏或带病运行的。

　　对其他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的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各区各部门和单位要严肃查处。

　　三、明确工作步骤，扎实推进“打非治违”行动有序开展

　　坚持属地为主与行业督导相结合，企业自查自纠与政府督查相结合，全面排查与重点整治相结合，监督检查与联合执法相结合，全市“打非治违”行动从2013年5月上旬开始，到12月底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发动、排查摸底阶段（5月5日—5月31日）

　　各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要迅速动员部署，把“打非治违”的任务要求传达落实到社区（村）等基层单位以及所有生产经营建设单位。区政府要组织街道（乡镇）和相关部门对辖区内的所有生产经营建设单位开展排查，全面查清所有生产经营建设单位是否依法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是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是否合法合规组织生产经营建设，将排查出的问题分类登记建档，落实责任人，限期整治到位。各类企业要严格自查自纠，建立排查治理台账，并按照属地监管的原则上报区安全监管和行业管理部门。

　　“打非治违”排查摸底工作要与春季复工复产安全检查结合起来。严格执行“三不”措施（安全措施不落实不复工，相关证照不齐全不复产，安全条件不具备不复产），认真履行验收程序，严厉打击未经验收擅自复产以及借复工名义非法违法生产的行为。对安全措施不落实而提出虚假申请或工作不负责任、降低验收标准、检查不深入细致导致事故的，要从严追究责任。

（二）集中整治阶段（6月1日—10月31日）

针对全面排查摸底和巡查监控的情况，区政府要及时系统进行研究，就排查发现的非法生产经营建设单位严格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按照“四个一律”的要求扎实开展集中整治。对存在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的单位，一律责令停产整顿，并严格落实监管措施，对非法生产经营建设和经停产整顿仍未达到要求的，一律依法作出关闭取缔决定并组织实施到位；对经责令整改后仍发生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的单位和责任人，一律按规定上限予以处罚；对触犯法律的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律依法严格追究责任。

“打非治违”行动要与资源整顿整合、产业结构调整、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以及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建设年结合起来，着力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建设。

　　（三）巩固提高阶段（11月1日—12月31日）

　　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打非治违”各阶段工作的检查分析，及时开展“回头看”，加强督查督办，不断完善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的“打非治违”工作机制，将“打非治违”纳入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的重要内容。

    四、强化思想认识，狠抓“打非治违”行动各项工作落实

    （一）强化思想认识。要充分认识非法违法、违规违章的反复性、顽固性和“打非治违”的重要性、必要性，要深入企业、深入最基层，严格执法、依法行政，落实好安全生产各项法规规章，进一步降低事故总量，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二）从严执法。要依法依规，严格落实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从重处罚、严肃问责的“四个一律”要求，加强重大隐患的挂牌督办、监督举报，以更严格的要求、更严厉的手段加强联合执法、协同作战，确保取得实效。

    （三）强化治本。要针对“打非治违”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和标准规程，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在注重预防、狠抓治本上下功夫。要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消防、民爆器材等重点行业领域的“打非治违”，从根本上解决突出问题。

    （四）加强新闻舆论和社会监督。各区政府、各行管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及时公布“打非治违”工作情况，自觉接受社会和舆论的监督，使非法违法和违规违章行为无处藏身。对“打非治违”工作进行明查暗访，报道和曝光正反典型，营造浓厚氛围，确保“打非治违”行动有声势、有力度、有实效。

    各区政府、各有关部门的“打非治违”行动实施方案于5月17日前报送市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赵宏江     电话：0990-6231834（传真）

